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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思想家冯梦龙曾言：“一时之强弱在力，千

古之胜负在理。”①法国政治家拿破仑亦说过：“世上

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

思想手下。”②习近平多次引用这两句名言来表明思

想和理论之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并指

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

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中的中国’。”③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能够作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释放实践伟力，之所以

能够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人类政治文

明进步注入动能，正是因为它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深

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把握了人类法治

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回答了世界和时代为法治提出

的重大课题，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在辽阔的中

国大地上得以绽放。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理据在

于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丰富而精深的政理、法理和

哲理，向世人展现了“政理、法理、哲理中的法治中

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中，马

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释

放，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

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本文拟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

中，各采撷10个具有原创性且为政界学界熟悉的命

题作出学理阐释，以期展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强大

解释力、卓越创造力、鲜活生命力，在真理和正义的

制高点上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

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

“政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含义多

指“为政之道”“政治事理”“政治理念”“政治智慧”

“政治清明”等。早在公元前 700年左右，著名政治

家、思想家管仲就论及“政理”，指出“兵虽强，不轻侮

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④此处“政理”，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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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二谓政治。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

家刘向曾著《说苑·政理》，专门记述君王与圣人、国

君与臣相之间有关经国序民、治国安邦的对话，论

道：“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

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⑤唐

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抨击时弊恶行，指出：“鞭笞役

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⑥宋代思想家

陈亮在其《书欧阳文粹后》指出：“公之文根乎仁义而

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⑦唐代

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用

“政理”指称国家治理的道路和方略，在致友人的回

信中纵论国家和社会治理之“政理”。他论及各地方

赋税混乱的弊政，提出建立统一的征收有度的赋税

制度；引孔子之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倡导富者与贫者各得其所、天下相安；论及《春

秋》，赞赏友人“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的智慧和能

力；褒奖举贤任能之善德等。⑧

除“为政之道”外，“政理”还指政治清明、政绩卓

越、政治智慧等，如《后汉书·张衡列传》云：“衡下车，

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

然，称为政理。”⑨《明道编》云：“故当时政理清明，风

俗淳厚。”⑩《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论》称赞诸葛亮

“内修政理”“器能政理”，而诸葛亮本人则指出：“治

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

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宋太宗还论及法律与政

理的关系，指出：“法律之书，甚资政理。”

古老的“政理”概念淬炼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在21世纪治国理政实践中汲取新的精华，并为习近

平法治思想所汲取而获得新的生命。在当代中国，

法治领域的“政理”意指“以法而治、依法治国”的“政

治之道”“政治逻辑”“政治理念”“政治事理”等，是关

乎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法治理论

研究的核心论题。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和法治

的辩证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理命题，例如：

(一)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

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

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

这是习近平在总结人类政治文明演进规律和法

治发展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政治和法治必然联系

做出的精辟阐释。三个排比分句瞄准政治和法治关

系的靶心，表明“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

法治”的政理之要。

第一，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

论。在人类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不同政治理论学说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

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提供理论证成、设计政治框

架。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学

说，为雅典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理性辩护；以霍布

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启蒙时期资

产阶级民主法治奠定了理性基石；现代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论，为资本主义法治发展再造了理论基础；而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

其国家学说、政党学说、国体论、政体论、民主论、法

治论、权力论、权利论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表面

看来，法治形态的演变和政治理论的转换是两条并

不相干的历史轨迹，但其本质上是形影相随、不可分

割的。

第二，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

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治与政治同属于上

层建筑范畴，共同为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

社会关系所决定，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各民族不

同的经济基础、具体国情、文化传统和社会矛盾，决

定了它们在上层建筑中的结构关系和政治逻辑。同

时，在不同的结构关系和政治逻辑之上，法治模式开

始形成和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虽然是大多

数国家普遍采取的治理方式，但其具体模式千差万

别，根由正在于深藏其中的各自迥异的政治逻辑。

第三，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

场。政治立场决定法治道路。走什么样的法治道

路，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方向是由政

治立场决定的。资本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立场集中

体现为以资本为中心，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而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则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治立场，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

护人民，始终把贯彻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利益、反映

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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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依

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根基在于人民”，正是旗帜鲜

明地表明了我国法治道路的人民立场，与西方资本

主义的法治道路划清了界限。

(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阐明了政治和法治的必然

联系，而且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

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

坚强有力，并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

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

别。”“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

保证”呢?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建设正确

方向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

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人民本色不

变色。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思想

保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全面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才有不竭的思想动力和可

靠的科学支撑。第三，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

根本行动指南，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全面依

法治国才有了总目标、总抓手、战略布局、重大任务、

重要保障，才能够顺利而持续推进。第四，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

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

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

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

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

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既要坚持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又要

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

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这一认识充分

说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不是空洞的，而是具

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不仅提出了正确的治

国理政之道，而且也澄清了诸多错误的认识，破解了

缠绕在法治之上的政治困惑。“党法关系”便是其中

重要一例。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政党政治，政

党是政治力量的代表，国家政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

并由执政党运作，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政策深刻影响着法律制度、法治体系及

其运行。所以，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在现实中集中体

现为党和法的关系，对于由中国共产党唯一执政和

长期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

如此。正确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便成为正确处理好

政治和法治关系的关键。习近平一针见血指出：“党

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党和

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

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一
方面，习近平以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

论命题，正面阐明了党和法的一致性，即“社会主义

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

义法治”。另一方面，习近平洞察秋毫，义正词严地

指出党和法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党大还是法大”这

个虚幻的悖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

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语

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

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有的人抛出所谓“党大还

是法大”的问题，实质是要把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

治对立起来，要害是否定党对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

领导。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政理”作为治国理政之“道”，既说出了理论上

的“道理”，也指明了实践中的“道路”。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政理”要义之一，便是立足于新时代法治建

设实践，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

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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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

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

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

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认识不只停留于它的重要意义上，

而且概括了这一道路的内涵所在。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

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这些“基本的

东西”，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

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

义”。正是这三个“核心要义”，明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内容，确定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性质和根本要求，描

绘出了这条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鲜明标识。更重要的

是，这三个“核心要义”，不只是对过去中国法治建设

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提出的三个重要标准，具有当下和未来的

导向价值。

(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是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习近平指

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

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

经验。”“三统一”这条基本经验是百余年来中国人

民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历经

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做

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三统一”体现了精湛的政理逻辑：第一，党的领

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只有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

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第二，人民

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

主义的生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在；第三，依

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发展人

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提出了“三

统一”的政理，更重要的是科学指出了这一政理的制

度载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并不是

统一于头脑的抽象观念，而是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伟大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一实

践的制度载体。

(六)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法者，治之端也。”这一古老的法家政理在习

近平法治思想中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智慧，

以“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

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等

政理命题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法”之于国家治理的重

大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把全面依法治国定性为

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因为：

第一，全面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

安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

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

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

题。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

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第二，全面依法治国将彻底实现从封建专制到

民主政治、从人治到法治的革命性转型，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完成而没有彻底完成

的历史任务，彻底改变僵化的人治思维定式和滞后

的国家治理模式，开辟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化道路，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这对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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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无疑具有空前的革命意义。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要真正实现突破，就必须以

革命勇气和改革思维，大刀阔斧地推进法治领域的

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

行政、依法治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体

制机制弊端和思想观念，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夯实法治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

家治理领域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而强力推进，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治理难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治理大事，使国家治理呈

现出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新气象，创造了中国

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道路。

(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当代中国政理的核心主

题，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

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

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

政理定义和核心要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

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

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政理定义和核心要义是，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

方式，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

工作，“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

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

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

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内在衔接、有机统一

的。第一，二者统一于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是我国

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

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

能不能依法行政。”第二，二者统一于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布局，即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作为

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进、形成治国理政合力。第三，

二者统一于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

守法的政治和法治实践，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

持司法、带头守法，既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也是

依法执政的主要内容。第四，二者统一于宪法及其

全面实施，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第五，二

者统一于治国理政的领导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对民主自由、公平正

义、权利保障、共同富裕、生态良好、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等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就要求不断提高党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八)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宪法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法治的原点，是联结政

治和法治的纽带。因此，宪法观表达了一个宪制国

家的重要政理。在我国思想史上，关于宪法的定义

和意义众说纷纭。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

法的时候，毛泽东精辟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

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

程，是根本大法。”“总章程”“根本大法”从此也就成

为中国宪法观的经典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

近平对“总章程”和“根本法”的经典定义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同时，基于对我们党执政规律和治国规律的

科学认知，提出“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

依据”“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习近

平关于宪法的政理论述，揭示了我国宪法制度的本

质和根据，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

理论。

关于“总章程”，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我国宪法是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治国理政的总章程”。这是因

为：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执政地

位，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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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了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程

序，建立了有效的制约机制和监督体系，是国家机器

有效运转的根本遵循和最高准则。

关于“根本法”，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

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

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

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

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习近平还

系统论述了宪法的根本法特质。一方面，他引用“法

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的法谚，提出“宪法集

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

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他基于对我国宪

法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进行的反思，多

次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

效力。”

关于“根本法律依据”，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

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认了党在国家政

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历史和实践表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

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

活动。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

原则。

(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而认识权力的本性

并对权力划定界限、实行监督就成为关键的政理。

习近平多次直指“权力的本性”，提出：“纵观人类政

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

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

民。”“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

被滥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

条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

都证明了的一个道理。”基于这些论断，习近平强调

指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权，坚持用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

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具体而言，依法设定权力，关键是推行权力清单

制度、权力运行流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

序、责任法定化，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严禁公权私

用。依法规范权力，核心是给权力立规矩、划界线，

明确权力的属性、内涵、边界，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自

由裁量权的基准等。依法制约权力，就是要按照结

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通过

精细的制度设计，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

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

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依法监督权力，就是构建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

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切实管好关

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

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强化公开，提高权力运行

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公开促公正、以

透明保廉洁。

(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凡将立国，制度不可

不察也。”制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理的重要议题，

它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也不可或缺。习近平法治

思想升华了制度的政理，不仅提炼出“制度稳则国家

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

要优势”等理论命题，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创新概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决策部署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阐释如下：“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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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

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

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习近平法治思

想进一步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

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

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

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鲜明的本质定位，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由此决定，

建设法治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须

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而不

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把法治体系建设变成“对

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中，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

由之路。只有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才能为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铺就坚实基础。当前，推进法

治体系建设，关键是加快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

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难点和重点在于通过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有效实施，把

“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

“法理”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一个由中国

思想家最早凝练、广泛和持久影响世界的社会科学

概念。“法理”一词最早出现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汉

代，在史册中有“明于法理”“明达法理”“明练法理”

“雅长法理”等词汇，作为对法律人才的称赞之语，后

演变为律文所蕴含的正当依据、治国理政的根本原

理等，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廷尉孔稚珪曾奏曰：“臣

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到

了唐代，“法理”一词多指法意、法律智慧、法律知识

等，故唐代统治者明确提出“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

习法理，无以效职”，把熟谙法理作为选拔官员的重

要条件之一。在宋代，“法理”的意涵更为丰富，一指

法律条文，二指天理与国法，三指断案时的法律原

理，曾流行“当人情、合法理”“谨持法理，审察人

情”等话语。“法理”一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内涵

不断丰富完善，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法治实践

和法律文化。

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法理成为一个哲学社会科

学界流行的学术概念和公共话语，其基本语义和意

义包括法的原理、法的精神、法律原则、法律通说、法

学理论、法律生活和法治实践中的美德和公理，法律

和法治实践的正当性理据等。总之，“法理”作为学

术概念，体现了人们对法的规律性、终极性、普遍性

的探究和认知，体现了人们对法的目的性、合理性、

正当性的判断和共识，体现了人们对法律之所以获

得尊重、值得遵守、应当服从的那些内在依据的评价

和认同。法理作为公共话语，体现了法律和法治文

化传统中定分止争、惩恶扬善、治国理政的智慧，积

淀着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融通着古今中外关于法

律法治的原理、理论、学说、共同价值等。

法理与法治的关系，可谓“道法相依”，即“有道

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

以乱矣。”习近平法治思想善于运用法理话语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释力、公信力、感召

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法治领域重大改革、

有力有理地开展涉外法治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法理支

撑。习近平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和论著可谓“各篇

都有法理金句、通卷闪耀法理珠玑”，提出了一系列

原创性法理命题，例如：

(一)法治的根基在人民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

而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

义是最强的力量。”“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全面依

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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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想的这些论述和引论深刻阐明了法治的人民

性法理。

坚持法治的人民性法理，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秉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始终

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

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

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全面

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把人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作为推动法治文明

的根本力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力弘扬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靠人民维

护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做到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

遵守、所运用。就是要把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作为

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全面落实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宪法原则，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

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

全方位覆盖，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以切实有效保护公

民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为基点，努力促进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就是

要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

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治政之要在于安民，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

我民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人民摆到最高位

置，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矢

志不渝地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良法善

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满足人民

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

长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平感。

(二)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正是法治的生命

线。”“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

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

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公平正义

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这些论述和引论充分说明，“法治”是一个

价值概念，它既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遍价值，更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全面依法

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

行。在立法层面，“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

法全过程。”“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

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

法治化。”在法律实施层面，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可触、可感、可信。在公正链条中，

司法公正具有特殊的意义。“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

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

作用。”正所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

习近平曾经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说明这一

深刻道理，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

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

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

染了水源。”

(三)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法治模式，习近平法治思

想在系统考察和深度反思古今中外各种法治模式的

基础上确立了“良法善治”理念，开创了“良法善治”

的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

善治。”“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

善治。”习近平还多次引用商鞅“为国也，观俗立法

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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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和王安石“立善法于天下，则

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的名言来论证良

法善治。这些论述和引论使“良法善治”理念更加明

确、内涵更加清晰。

所谓“良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体现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

美德的法律；在现代社会，就是体现民主、人权、自

由、平等、公正等当代核心价值、共同价值和传统美

德的法律。具体而言，就是反映人民意志、尊重保障

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

引领社会风尚、得到人民拥护的法律，就是符合人

性、人文、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的客观规律、体现民

意民智民利、符合宪法精神和法治基本原则、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的法律，就是“法约而易行”，行为标准

适度，权利、义务、责任对等，非溯及既往，不互相冲

突，从而便于全体人民遵守和执行。

所谓“善治”，既指方法意义上的“善于治理”，又

指价值意义上的“良善治理”。习近平法治思想把

“良法”注入法治体系和治理体系，推进法律的科学

性与有效性相一致，法律的内在良善性与外在执行

力相统一，法律的制度优势与党政的治理优势相结

合，依法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辅

成，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创造了国家和社会既安

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善治局面。我国“经济快速发

展、社会长期稳定”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幸福安

宁、“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生动展现出把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奇迹”，科学

诠释了以良法善治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新

道路。

(四)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市

场经济的高效率就在于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

律的作用，但发挥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作用和维护

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基本法

则，需要法治的保障。如果缺乏维护市场秩序的法

治保障，市场行为就会失当，市场信息就会失真，公

平竞争就会失序。如果缺乏对不正当市场行为进行

惩防的法治体系，守信者利益得不到保护，违法行为

得不到惩治，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起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这三个理论命题深刻揭示了市场经

济与法治保障的辩证关系和内在法理。

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必须坚持和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用法治

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用法律和制度遏制一些

政府部门简单依靠行政命令和手段不当干预经济的

惯性和冲动，解决好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

题，为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创造宽松环境。必

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

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依法预防和化解

各类风险和矛盾，营造规范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把

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

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和经营

权的保护，给各类市场主体合理预期；必须建立有利

于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健全维护公平竞争的执法

司法体制机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和司

法，完善经营者竞争合规机制，引导经营者树立法治

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

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

益，健全涉外经贸法律规则，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

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持续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五)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基于这一经典论语，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强调指

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制度的生命力在执

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

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

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当然，法律要实施得好，首先是法律制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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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

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

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习近平法治思想

特别强调道德对于法律实施的支持作用，指出：“法

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人们认同法律、遵守

法律、维护法律，最根本的是基于人们对法律所蕴含

的道德是非观念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信仰。因

此，必须以道德和核心价值观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

德和核心价值对法律实施的支撑作用，为法律体系

运行和发挥作用夯实道德基础。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法必明、令必行。”“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

乱。”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

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现象，禁止执法“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维护社会

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

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在于人。”

古人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人

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

行之，反成弊政。”基于此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

住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关键少数”，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发

挥“以吏为师”的表率作用。

(六)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法

理命题创造性地发展了法治政府的思想理论。其核

心是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建设职能科

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

诚信的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牢

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

治观念，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依法决策，保护人民，接受监督。与西方固有的“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理思想比较，习近平法治思想首先

强调“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等国家机关既不能乱

作为也不可不作为，该做的必须做好，不该做的绝对

不能做。

从“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合乎逻

辑地形成另外两个法理命题，即“有权不可任性”，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宪法法律

为政府建立了权力清单制度，确立了行政权力的边

界，行政机关需恪守“有限政府”的理念，不要去行使

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

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恪守“权责统一”理念，坚决消

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法无授权不可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本位

的法理思想，对应的是公民“法不禁止则自由”“法不

禁止即可为”的普遍法理。这两个“法不”实质上就

是公民的“权利负面清单”，意味着凡是法律没有禁

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

别人的权利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自由)按照

自己的意志活动。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说：“在

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止，这仅仅是一个

妥当与否的问题。”

从实践层面，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

可为”“法不禁止则自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即，“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

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七)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

决权

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法治话语

体系，提出“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

裁决权”“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等法理

命题，破解了长期困惑中国法学的理论难题，创新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司法理论。

“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

权”这一法理命题把司法普遍原理与中国司法体制、

司法传统有机结合，提炼出包括侦查、检察、审判、司

法行政等国家专门活动在内的“大司法”概念。故司

法权不仅仅是裁判权(审判权)，而是对案件事实和法

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这个命题一方面给予司法权

一个开放的结构，无论是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

机关行使追诉权、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还是司法行

政机构行使裁判执行权，都包含着对事实、法律的判

断；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在司法权力体系当中具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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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的是裁决权，即审判权。所谓裁决、裁判、审

判，就是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据法律的

内在准则以及事理、情理、法理、道德、政策等审判理

据做出裁决。特别是通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使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

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审判才是本真意

义上的司法，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就是确

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正是这样，我们可以

得出三个理论命题，即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定分止争的最后一道防

线，法院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这一命题的法

理意涵在于：第一，司法审判权具有国家统一性，最

能代表审判权统一性、表征“中央事权”的是最高人

民法院。第二，像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各地法院

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

审判权的法院。第三，司法权是司法机关专属权，法

官办案“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恰如马克思所

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第四，司法权

运行必须接受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

有效制约监督下进行。第五，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

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但在一定时期可先由省级

统管。

(八)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法律价值和作用作过林林总

总的阐述，诸如，“法者，治之端也。”“法者，所以兴

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

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

之准绳也。”“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

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

如何驾驭自己”。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分析借鉴古今

中外法律观的基础上，对法律的作用做过一系列科

学论述，例如“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

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

就是法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

是法治，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

“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

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这些论述和引论说

明，法律具有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引领风尚、凝聚共

识、保障发展、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等等作用，所以，

“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法律也不是万

能的”。法律有其固有的局限性：(1)由社会关系的

多元性和复杂性所决定，法律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

法中的一种，尽管是最重要的方法。(2)法律的调整

机制是设定权利、义务、责任，在许多社会关系和社

会生活领域，无法也不宜采用这种调整机制。(3)面
对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法律不可避免

地存在滞后性、不适应性。(4)人财物执法成本以及

执法司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基础等不同程度制约

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法律的这些局限和缺陷正

需要由其他社会规范发挥优势，形成全面依法治国

的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

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这一富于辩证思维的法

理命题，为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

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有机衔接、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

形成合力、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提供了科学论证。

(九)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

“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习近平用生动语言

表达了丰富的法理。这个法理命题传承了中华法系

的优良传统，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为我

们正确认识法、理、情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法律

应该是温暖的，有温度、含情理。

法律应该有温度，让人民感受到立法为民、惠

民、护民。法律的温度首先应当体现在立法活动中

和宪法法律中。古人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

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

不成。”马克思说：“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

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

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新时代立法

应当深耕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把那些有温度的中国

精神挖掘出来、释放出来，使宪法法律真正成为“全

体人民的权利宝典”“人民自由的圣经”，坚强地守护

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孟德斯鸠曾把民法比喻母亲，

说道：“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

个的国家”，亲切表达了对法律温度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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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该有温度，让人民感受到执法的人性、

柔性、理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严格执法，让

违法者敬法畏法，但绝不是暴力执法、过激执法，

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涉及群众的问

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充分考虑执

法对象的切身感受，规范执法言行，推行人性化执

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不要搞粗暴执法、‘委托暴

力’那一套。”

法律应该有温度，让人民感受到司法裁判的法

理、事理、情理。法谚云：“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

在。”“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

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

没有真正了结。”法官释法说理正是解开当事人的

“心结”的法宝。习近平指示司法人员，要坚持以法

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

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

理”，让当事人胜负皆明、心服口服。法理、事理、情

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息息相通、彼此交融，其中，

法理是根本理据，事理是科学判定，情理是道义基

准，事理求“真”、法理尚“善”、情理通“美”。它们共

同演绎出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和谐韵律，归结于“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终极目标。

(十)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

诚信仰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律要在治国理政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有极大的权威。倘若法律失

去权威，规则形同虚设，法律不仅无用，而且不成其

为法律，“法将不法”必然导致“国将不国”。

那么，法律权威从何而来?法律是国家制定、认

可或批准的规则体系，法律的权威自然离不开国家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至武装力量等保证法律有效

实施的强制力。但是，从根本上说，“宪法法律的权

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这又取决

于宪法法律必须是“良法”，人民对宪法法律拥有安

全、公平的合理预期。正如习近平精辟分析的那样：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

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

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人们对宪法法律的拥护和

信仰，不光看宪法法律怎么规定，更是看宪法法律怎

么实施。如果执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

不得不到处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不打点打点，

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那谁还相信

法律、信仰法治呢?如果人们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

法定程序解决不了，还是要靠上访、信访，甚至采取

聚众闹事等极端行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

闹不解决，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

由此而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

律。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

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

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信仰不是天

生的。为了增进人民对法治的信仰，在提高法律良

善品质的同时，要持续深入开展普法和法治宣传教

育，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实

施了八个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经过

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现代法治所包含的权利义务

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法治观念、公平正义观

念、诚实信用观念、法德共治观念等先进的思想观

念逐渐深入人心，理性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平

等友好协商、和平理性化解纠纷等法治信仰正在蔚

然成风。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理

哲理，比较普遍的理解是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

和道理，是世界观的最高理论形式，是人们在长期实

践基础上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人生、思维等领域的

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亦即各门学科总结提炼出来

的反映事物存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理。按照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哲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

对现实实践的理性认识的产物。法治领域的哲理主

要指法律、法治、法文化中相对抽象的基本原理，是

人们在长期法治实践中形成的对法治之本质属性、

发展规律、运行机制等的科学认识，是关于法治的基

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般理论。法治哲理在理论

上是各种具体的法治命题、法治观点、法治理论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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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起点；在实践中是法治方略、法治模式、法治运行

的理论向导。与政理和法理比较，法治哲理是最基

础最基本最普遍的原理，同时也是法治的认识论、方

法论和科学思维。

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层汲取中华法治文明的

思想精华和世界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深化对

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人类

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再

到实践的认识升华，形成了不可多得的哲理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理体现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法治的本质特征、功能作

用、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在深化、丰

富、拓展法治哲理上的洞察力、批判力、创造力，为我

们深刻认识法治现象构建了科学的解释系统，为我

们研究法治、践行法治、布局法治提供了哲学思维和

方法。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哲理命

题，例如：

(一)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必须将其放到人类政

治文明发展历史中把握。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

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

种重要表现形态。“政治文明”通常被界定为“人们改

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马克思、恩格

斯是较早论述“政治文明”的思想家。1844年，马克

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明确使

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

论断。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视为政治文明的重要

成果和重要标志。习近平指出：“法制文明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内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

果就是法治，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的行

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

会治理的基本手段。”“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法治与政治

文明和社会文明内在联系的哲理，表明法治文明内

含于政治文明之中，既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网络文明的制度表征，又

是保障其他文明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必要条件。

现代政治文明的实践证明，没有法治，人类的政

治文明便如彩虹般易散而难以持久。法治对于政治

文明的意义集中表现为对人民民主的确认、规范和

保障，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依法保护、平等保护、全

面保护；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和公

共权力的制约与防范；对国家机关运行设定法治原

则，诸如人民民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程序正当原

则、迅捷高效原则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基石是民主、法治、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具有普遍意义

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法治的精髓和要旨

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中

国法治传承了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

文明的优秀成果，既蕴涵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蕴涵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使

其有能力通向良法善治最高境界，有资格引领人类

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五彩缤纷的文明系统虽处在不同时

空条件下，但无疑都存在着某些相通相近的价值因

素。习近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和远

见卓识，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积淀下来的共同价

值进行了提炼和概括，精辟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

价值。2015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在一系列重

大场合，习近平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

值，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

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习近平所主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文明互鉴

而形成的价值共识，而非西方少数人立足于文明冲

突而强加于人类社会的所谓“普世价值”，这是“共同

价值”与“普世价值”根本区别所在。习近平锤炼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理性总

结，顺应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向，体现了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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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21世纪法治文明

的精髓和要旨，法治是为保卫和平、振兴发展、促进

公平、伸张正义、发扬民主、保障自由而存在。具体

展开，包括丰富的价值要素，例如，切实尊重和保障

人权，促进公平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建

包容性、共享性法律秩序，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人类共同价

值引领法治文明新方向，创造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三)法治和人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

法治和人治作为对立的治理思维、治理模式和

治国方略，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在不

同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变幻多姿。在古代中

国，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治国用重典”，而儒家则强

调“为政在人”“治国靠贤臣”。他们所说的“法治”或

“人治”都是蜗居在君权之下的“手段之治”而已。在

古希腊，“法治论”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

用，“人治论”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对解决具体问

题的个别指引作用，体现为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的

差异。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立集中表现为

“法大”还是“权大”，是“法律说了算”还是“权力说了

算”，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在相当长时间内，

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于忽左忽右、时明时暗、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的“混沌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历史

上第一次从哲理的高度把法治和人治问题作为人类

政治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现

实问题，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

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

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

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

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

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

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

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

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习近平这一科学论断不仅

从历史维度揭示出法治与人治的优与劣、利与弊、得

与失、进与退的规律，也从哲理上强化了全党和全国

人民“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的坚定信念。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不是一个任意的选择题，而

是回顾历史必须反思、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的实践问

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与人治问题上的科学论

断和鲜明立场，为我们认识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关系、

把握法治真谛、坚定奉法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理论向导，对于矢志不渝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

民彻底告别人治传统而步入法治的光明大道。

(四)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这个哲理命题深刻揭示了法治与现代化的

必然逻辑。我们可以从这个命题合乎逻辑地推导出

另一个论断，即一个现代化强国必然是法治强国。

习近平多次引用“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法家

经典，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走奉法强国

之路，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

之势，更好发挥法治对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

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国泰民安的引领、规范和保

障作用，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法治促成了国家现代化，这体现在：法治是国家

强盛的条件、标志和保障，法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

心价值，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成为支撑

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力量；全社会尊重法治、信仰法

治、坚守法治；宪法具有极大权威，法律具有普遍实

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人权和公民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受到

有效制约和监督；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拥有公

认的法治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法律适用权。

同时，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也一脉

相承。从历史上看，人类对现代化的追求是持续的，

但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法治化的道路却不尽相同。

习近平指出：“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

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

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

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

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

小。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

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

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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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

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

国等，正是按照“双向推动”的模式促成我国法治现

代化，意气风发地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

国的新征程。

(五)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数

千年风雨沧桑、兴衰交替的历史进行回观和反思，以

史为鉴、察古知今，揭示出“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

国强”“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的历史

规律。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

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

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

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

民怨。”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

的时期；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

生；从当今世界看，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

共同选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从人类政治

文明史看，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近代

以后，我国仁人志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自戊戌变

法和清末修律起，中国人一直在呼吁法制、变法图

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着手探索建立新

型法治，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百年奋斗中，党

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无

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法治既是本质要求、重要内

容，又是强大动力、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

从历史逻辑中抽离出对法治作为国家治理之道的根

本原因，事实上也为当下和未来提供了实践理据。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需要更好树

立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的理念，充分发

挥法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作用。

(六)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法度者，正之至也。”法律、法治的作用是法学

的基本原理问题。古往今来，思想家、政治家、法学

家等对此有过很多概括，且不乏极有深意的名言金

句。在新时代，习近平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九个字来概括法律法治的作用，指出：“在‘四个全

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在

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

用。”“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

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

大矛盾。”“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这九个字虽短，

但哲理深邃，是历史上法学思想的集成性结晶，也是

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哲理性提炼。

固根本，核心是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根本，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之根

本，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之根本，固社会

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之根本，确保国家

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稳预期，核心是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网络生活和事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稳定、可靠、巩

固的法治秩序，藉以稳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

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网络晴朗之预期，稳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美好生活之预期；稳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

预期。

利长远，核心是把法治作为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坚持下去，让法治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底气。习近

平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

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

展谋。”“建设法治中国……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长远发展。”我们“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

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

障。”由此可见，利长远，就是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之长远，利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长远，合乎逻辑

地也包括利人类和平发展、世界大同之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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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

一体，系统观念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科学方法。习近

平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

法”，其精髓在于“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

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观念

创造性运用于法治领域，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

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

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定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要统筹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法治建设总体进程、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等综合因素，

使规划更科学、更符合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

念，全面加以推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

要注重法治规划的前瞻性、全局性、集成性，法治建

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法治改革的关联性、耦

合性、可行性。具体体现为：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的历史方位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定位法治

中国建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在“两个大局”时空背景中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在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总体框架下全面推进规范体系、实施体系、监

督体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以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为总体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依法治国和依规

治党有机统一中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

治国的双轮驱动下统筹推进法治领域各项改革；加

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面依

法治国战略布局和系统工程顺利推进、落地落实。

(八)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方法之方法、思维之方法。习近

平把唯物辩证法娴熟地运用于治国理政，强调指出，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

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

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要反对形

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

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要加强调

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

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

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

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具体到法治领域，习近

平强调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树立辩证思维，正确认识

和处理关乎全面依法治国前进方向、发展道路、路径

方法的重大关系，诸如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发

展和安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

党、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等。

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

了许多饱含辩证思维的哲理命题，诸如：社会主义法

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

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

是个真问题；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

治；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

护；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

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

自由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

内心的法律；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

民心；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

头过河相结合；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

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文明没有

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坚持对外开放、文明互鉴，

但不能机械临摹、全面移植；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执法

司法工作的监督，但要防止形成“舆论审判”；等等。

这些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精准练达的辩证方法和理

论思维的鲜活例证，彰显出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实

践导向的科学思维方法，实现了法治认识论、方法

论、价值论的历史性飞跃。

(九)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法治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共

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学会驾驭自己的重要发

明。而中华法系在璀璨的人类法治发展史上，始终

闪耀着文明之光。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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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

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

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

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

帜。”“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

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这是我们

保持和增强中国法治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资本”

和“资源”。

中华法系之所以“独树一帜”，其缘由在于：第

一，中华法系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

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

并成为东亚各国“母法”。第二，与大陆法系、英美法

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

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

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

传承。诸如，“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

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

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

的恤刑原则，等等。”第三，与其他法系不同，中华法

系不是着眼于立法、审判这样的法律技术操作，而是

着眼于整个文明秩序的建构，例如，主张“道法自然”

“移风易俗”“社会和合”，坚持“礼法合一”“德法并

济”“明德慎罚”“大德小刑”“克己复礼”，奉行“理天

下者，以人为本”，坚持法制统一，坚持法德共治，因

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四，中华法系形成于中国

本土，但其影响力遍及东方相邻国家，并对世界上其

他国家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以来，虽然中华法系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

强烈冲击，但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智慧与理性一直

延续至今，其文化根基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

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法系，研究中华法系

传统的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系之精华，汲取

营养、择善而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离不

开法治文明的复兴。要实现法治文明的复兴，就必

须重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中华

法系的重建绝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再现，更不是为

了复古寻旧，而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契合点、与人类法治文明的

连接点，推动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催生中国法系(新中华法系)的形成与成熟。

(十)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

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

解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生生不息的“密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在法治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

国化时代化，关键是做到“两个结合”。

一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我国法治建设具体

实际相结合。我国法治建设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

的法治国情和现状。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由历史决定、人民选择、宪

法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且长期执政的执政

党，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法治最大的区别。第三，我们是在世界进入百年未

有之变革动荡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

则、法律之争”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第四，经过一百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同时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体系建

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在

精准把脉上述国情和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

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法治思想中国化新的飞跃。

二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相结合。我国古代法治法学有许多超越时空、

普遍有益、饱含精华、可为今用的概念、命题、论语等

思想资源，这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得天独

厚的文化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

义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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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法治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

生机和魅力；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成果赋予马克思主义法治思

想以丰厚的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规律和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导，系统总结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规律，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充分汲取世界法治文

明有益成果，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提炼更多具有时

代性、原创性、标识性、融通性的新概念、新命题、新

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法治话语体

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不

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21世纪马克

思主义法治思想。

余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博大精深、内在融贯的理论

体系，可采取不同路径和方法进行研究。本文首先

从其思想体系中抽象出政理、法理、哲理并撷取其命

题，进而作出学理性阐释。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工作中一个新路径新方法，对此有必要作出若干

说明。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丰

富而深邃，其经典命题数以百计，本文只是撷取最具

原创性、标志性的30个命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其他命

题有待后续研究。第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每一个

政理、法理、哲理命题的意涵都很丰富，由于论文篇

幅所限仅能就其核心要义作出阐释。第三，对这些

命题的阐释，坚持以习近平的原著原文原义为根本

依据，同时兼顾习近平论著中的肯定性引论为参

照。第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的划

分和归类是相对的，本文撷取的政理、法理、哲理命

题中，有的命题实际上既可以归于政理也可以归于

法理抑或可以归于哲理，本文根据每个命题的语境

和主旨进行分类，着重阐释其所归类别内的思想精

华。第五，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尤其

是其命题，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机统一、彼此交融、

相互涵射的，其中，政理揭示法治的政治逻辑，明确

法治的政治本质属性；法理揭示法治的价值精神，明

确法治的良法善治定位；哲理揭示法治的基本原理，

明确法治的哲学基础和思维范式。“三理”犹如“三原

色”，描绘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而隽永的理论图

景，展现出“中国之理”崇高且优美的思想境界。

注释：

①(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9页。

②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 3
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④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五《重令》，梁运华整理，中华

书局2004年版，第289页。

⑤(汉)刘向撰：《说苑校证》卷七《政理》，向宗鲁校证，中华

书局1987年版，第143页。

⑥(唐)韩愈：《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状》，载《韩愈文集汇校笺

注》卷三〇，刘真伦、岳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08页。

⑦(宋)陈亮：《书欧阳文粹后》，载《陈亮集》卷二三，邓广铭

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5页。

⑧(唐)柳宗元撰：《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载《柳宗元集校注》

卷三二，尹占华、韩文奇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87页。

⑨(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中华书

局1965年版，第1939页。

⑩(明)黄绾：《明道编》卷四，中华书局1959版，第47页。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中华

书局1982年版，第913-931页。

(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段熙仲、

闻旭初编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页。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一六《兵刑》，中华书局1955年
版，第241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
年 2月 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

2015年第1期。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
年 2月 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0日)，载习近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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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 10月

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107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
年 2月 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同上注，第33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0日)，载习近平：《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

2021年第5期。

同注，第105页。

同注，第105页。

同注，第93页。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2014年 9月 5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0日)，载习近平：《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
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同注，第71页。

梁启雄撰：《荀子简释·君道》，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58页。

习近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2017年 10月 18日)，载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186页。

习近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

任务》(2017年 5月 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
月 9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165-166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1997年9月22日第3版。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2014年 9月 5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 10月

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113页。

同注，第72页。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习近平：《切实尊崇宪法，严格实施宪法》(2018年 1月

19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201页。

同上注。

(唐)吴兢撰：《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公平》，谢保成集

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1页。

同注，第198、208页。

同注，第201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
年 2月 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8页。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月 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59页。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
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习近平：《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2015年7月-
2019年11月)，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

版社2020年版，第158页。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2014年 9月 5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5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
年 2月 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汉)荀悦撰：《汉纪》卷一〇，张烈点校，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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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石磊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6页。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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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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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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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吴兢撰：《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诚信》，谢保成集

校，中华书局2009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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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Theory, Legal Principle and Philosoph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Zhang Wenxian

Abstract：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shows the reve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law,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ursuit of legal truth. With scientific theoretical think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makes a grea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rxist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producing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on the development from those to the law practice
of China. It not only provide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incisiv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rule of law.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profound, which contains political theory, legal principle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t is regarded as the compos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inter⁃
preting the principles of China's governance and conveying the aspects from the rule of the law about human civiliza⁃
tion as well. The thirty points of those propositions focus on expounding the core political, legal,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excellent creativity,
and fresh vitalit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reveal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promote in-depth research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which stands o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ruth and morality.

Key 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 Legal Principl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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